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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湛河区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
“放管服”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

平湛“放管服”组办〔2021〕3 号

关于印发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

工作制度的通知

曹镇乡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部门：

为持续提升政务服务能力，提高企业群众政务服务满意度，

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现将《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

工作制度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1 年 12 月 15 日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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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工作制度

为积极落实优化营商环境工作会议要求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

境，切实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，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能力、品

质和形象，打造全省一流的政务服务环境，持续提高办事企业和

群众的幸福感、获得感和满意度。

一、工作范围

（一）为办事企业、群众提供政策咨询、引导和帮扶。收集

整理企业和群众提出的意见建议、难点堵点问题，建立台账，分

析原因。

（二）帮助处理企业和群众在窗口提交申请材料后未能实现

受理和审批的事项。

（三）因历史遗留问题或政策调整造成暂不能解决的，积极

协调有关部门处理解决。

（四）因超出职权范围、违反法律法规或因群众个人原因造

成确实不能办理的，向群众详细解释法律法规，说明不能办理的

原因，不让企业和群众带着埋怨走，不断提高服务温度。

（五）对于企业和群众提出的超出本部门事项外的诉求，受

理后由主管单位综合研判，具有可操作性的诉求提交相关或上级

部门研定。

（六）事项办结后，对企业和群众进行跟踪回访，听取、记

录意见和建议，总结经验，完善政策措施，优化流程要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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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投诉方式

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台设置“有诉即应”一窗受理窗口。

三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一窗受理。“有诉即应”窗口值班工作人员在接到企

业、群众诉求时，应详尽、准确记录诉求的内容、个人信息等，

认真填写湛河区政务大厅“有诉即应”工作台账及湛河区政务大

厅“有诉即应”受理单。工作台账留存窗口，受理单第一时间转

交区政务服务中心当天带班领导处理。

（二）按责分类。“有诉即应”窗口值班工作人员对企业和

群众的诉求进行初步分类。一是属于一般性问题的，当场予以解

决。二是属于复杂事项：超出职权范围、违反法律法规确实“办

不了”的；因历史遗留问题、溯源难度较大、群众提供材料有瑕

疵等原因造成“很难办”的；符合政策且材料齐全，窗口人员“不

给办”或拖拉办理的，受理后第一时间转交区政务服务中心当天

带班领导处理。

（三）审核转发。区政务服务中心当天值班人员及带班领导

在受理单上审核签字，转发至相关窗口部门,并安排专人督促办

理。对于涉及多个窗口（科室）的事项，按照会商制度召开会议

协调解决。

（四）限时办结。窗口部门负责人在接到受理单后，应立即

安排业务骨干进行办理。对于“办不了”的事项，需在 1 个工作

日内将涉及的法律、政策等填写在受理单上；对于“不给办”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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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项，需在 2 个工作日内为企业、群众认真办理；对于“很难办”

的事项，涉及窗口应召集相关人员、部门集中研讨，5 个工作日内

出具办理结果。

（五）及时反馈。涉及窗口（科室）在受理单上填写好办理

结果后，应及时将受理单送至“有诉即应”窗口，窗口工作人员

负责向群众反馈办理结果，并做好回访记录。

四、制度保障

区政务服务中心带班领导所受理的投诉建议应跟踪落实，如

符合政策且材料齐全，窗口人员“不给办”或拖拉办理的窗口，

情节较轻的当场给予纠正；情节较重将情况反馈于区相关部门、

窗口派出部门（单位）进行调查处理。

附件：1.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受理单

2.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工作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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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受理单

日期： 年 月 日 登记人：

诉求人/

企业
电话

问题描述

问题分类 □办不了 □很难办 □不给办

涉及窗口

（科室）

科室负责

人意见

主管领

导意见

办理结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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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湛河区政务服务中心“有诉即应”工作台账

登记部门：

序号 诉求人/企业 诉求日期 联系方式 诉求事项 办理情况 备注

1

2

3

4

5

6

……


